
 

  

新竹市身心障礙白皮書 
                       特殊教育資源中心/新竹市政府教育處

新竹市身心障礙者教育起源於民

國 61 年成立的新竹國小啟智班，至今

已過三十多年。隨著時代變遷，大眾

對特殊教育的逐漸重視，也反映出人

道精神及社會公義抬頭，而特殊教育

的進步與發展，隨著民國 86 年特殊教

育法及相關子法的修訂、公佈，為國

內的特殊教育立下新的里程碑。歷經

多次修訂，特殊教育的理念不僅由「福

利」轉為「權利」之概念，在安置特

殊教育學生部分，也由「量」轉而為

「質」的提升。在秉持對特教學生零

拒絕的教育理念下，實行關鍵化的早

期介入、彈性化的多元安置、適性化

的潛能發展，進行人性化的融合教

育、鼓勵家長的積極參與。近年來，

新竹市的特殊教育更有顯著的成長，

也說明新竹市是個文明進步的城市。

新竹市政府針對身障特殊教育服務對

象、行政、課程與教學、人力資源、

無障礙學習環境等主題彙整相關資

訊，擬定特殊教育未來發展五年計畫

（100 學年度-104 學年度）提出九大

願景十大方案之身心障礙教育白皮

書。 

    民國 98 年 10 月 23 日立法院三讀

通過修正特殊教育法條文內容，並經  

總統於 98 年 11 月 18 日令公布之。修

正特殊教育法之後，將會逐步形成我

國特殊教育十項新政策如下： 

一、 特殊教育學生鑑定評量「專業

化」、鑑定程序「標準化」; 

二、 各級特殊教育諮詢會「決策

化」、鑑輔會功能「專業化」; 

三、 持續保障並寬籌中央特殊教育

預算達 4.5％; 

四、 各教育階段特殊教育「完整化」，

擴展至高等教育及成人教育階段; 

五、 高級中等以下各教育階段學校

辦理特殊教育「專責化」; 

六、 特殊教育學生申訴管道「明確

化」; 

七、 各縣市至少設有一所特殊教育

學校; 

八、 明訂資賦優異教育之實施與推

展; 

九、 建立各級特殊教育行政支持網

絡與定期評鑑; 

十、 教師組織及家長團體參與特殊

教育「法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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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除三、四、七項係教育部權

責外，其餘均是縣市政府辦理特殊 

教育要努力的方向。許市長自 98 年

12 月 20 日上任非常重視本市特殊教

育之發展，依新修正之特殊教育法為

重點方向，與教育部特殊教育五年工

作計畫結合，參酌內政部身心障礙權

益保障行動策略，規劃具有新竹市城

市特色之特殊教育白皮書，為此，乃

有白皮書之制訂。 

 

壹、基本理念與願景 

    為使新竹市的特殊教育發展更具

前瞻性、全面性，藉由相關單位協調

及資源整合、修訂相關法令及鼓勵民

間團體、企業協助辦理特殊教育，以

使資源能做到最有效的分配與運用，

達到提升特殊教育品質的目標。為求

實現理想，未來更將結合現任許市長

推動之政見-「改善教育環境，提升競

爭能力」，做到讓「學生歡心、老師安

心、家長放心」之目標，基於此本市

將依循下列理念，推動身心障礙教育

的發展。 

一、零拒絕的教育理念 

對於身心障礙學生，在義務教育

階段應就其障礙類型及程度，提供適

宜的就學安置及輔導，免費的適性教

育，使其充分學習，發揮最大潛能。 

二、關鍵性的早期介入 

重視早期療育，實施學前特殊教

育，對發展遲緩或障礙的幼兒，提供

立即的關鍵性早期介入服務，以增加

其適應能力和學習準備，達到潛能啟

發的良好成效。 

三、彈性化的多元安置 

依據特教學生的障礙程度、學習

能力及特殊需求，並參酌父母意願、

居家遠近、學校特色等因素，建立相

關資料檔案，作為進入下一教育階段

轉銜服務與輔導的參考，以期做到最

適當的安置，符合個別需求。 

四、人性化的融合教育 

透過轉介服務、合作諮詢與教

學、同儕指導、部分參與，及設計改

變情境等方式，以最少限制的環境，

促使特殊兒童在普通班、學校和普通

兒童能有最大的互動。 

五、協同式的合作關係 

結合教育、心理、社政、醫學、

勞政、科技等，建置身心障礙學生需

要的支援服務系統，推動校園特教團

隊運作模式，成立校內、外特教專業

團隊，提供身心障礙學生及家長所需

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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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無障礙的教育環境 

在有形的硬體環境部分，持續檢

視無障礙校園環境的落實;在無形的

人文環境部分，建立接納、尊重的心

理態度，使身心障礙學生也能和一般

學生享有同樣豐富的教育資源。  

七、適性化的潛能發展 

依據身心障礙學生的身心特質，

提供適合其個別差異的教學、安置與

服務。使身心障礙學生都能接受因材

施教的「適性教育」，達到「有教無類」

的教育目標。 

八、積極性的家長參與 

身心障礙學生家長，是教育專業

人員輔導的對象，在身心障礙學生的

整個教育過程中，更是特殊教育專業

人員的工作夥伴 ，因此爭取家長支

持，將能更有助特殊教育的推動。 

九、支持性的自立自強 

針對身心障礙者學生的需求，給

予適當的治療、訓練及未來就業的幫

助，協助身心障礙學生培養自尊自信

的態度，使其能進入社會，達到獨立

自主的目標。 

 

貳、實施策略 

    依本市目前特殊教育發展現況及

問題分析，就服務對象、行政、課程

與教學、人力資源、無障礙學習環境

等主題彙整相關資訊，擬定特殊教育

未來發展五年計畫之九大方案。 

一、特殊教育班級普及率 100％，有

特教生的學校就有特教教師服

務 

（一）目標 

   1.每校均有特教班之建置或服務。 

   2.每位特教生均能獲得適性安置

或服務。 

（二）策略 

1-1.100 學年度預計增設國中、國

小資源班各 2 班。 

1-2.101 學年度增設學前巡迴班、

高中巡迴班各 2 班。 

2-1.102 學年度增設學前特教班、

國小資源班各 1 班。 

2-2.103 學年度增設學前特教班、

國中資源班各 1 班。 

   2-3.104 學年度增設國小、國中巡

迴班各 1 班。 

二、學前特教鑑定服務 100％ 

（一）目標 

1.落實特殊教育學生入學年齡向

下延伸之政策，使發展遲緩兒童

鑑出服務比例達 100％。 

2.增設學前特教班，巡迴輔導班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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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使每位學前特教生均能安

置、服務。 

3.學前身心障礙學童個別化教育

計畫落實達 100％。 

（二）策略 

1-1.結合衛生、社政單位辦理早

期療育篩檢活動、學前鑑定安

置工作，並設置個案管理人負

責。 

1-2.結合衛生、社政單位宣導自

閉症、亞斯柏格症情緒障礙幼

兒特徵，使父母知悉並注意幼

兒狀況，申請鑑定。 

2-1.101 學年增設學前巡迴班 2

班，使安置在一般幼托園所之

遲緩兒童均能受到直接或間接

服務。 

2-2.102、103 年增設學前特幼班

2 班，提高公幼安置特教生比

例達 50％。 

3-1.100 學年度仍結合心路基金

會辦理學前特教巡迴輔導。 

3-2.結合桃竹苗四縣市請新竹教

育大學辦理學前特教學分

班，讓收托特幼生之園所教

師能修習特教生輔導技巧。 

3-3.增加辦理學前特教研習場

次，並加強學前特教師資職

前與在職訓練。 

三、建立多元入學及專業輔導機制 

（一）目標 

 1.身心障礙學生鑑定程序標準  

化。 

2.特殊教育學生鑑定評量專

化。 

3.提供身心障礙學生多元入學

管道。 

4.落實特殊教育學生生涯輔導

及轉銜。 

（二）策略 

 1-1.鑑輔會擬訂各類身心障礙 

    學生標準化鑑定程序。 

2-1.培訓中高階心評教師團隊 

   40 人。 

 3-1.配合中央政策，研擬特殊教

育學生入學相關辦法與配套

措施。 

     3-2.提供彈性且適性的教育安 

         置。 

     4-1.結合社政、勞政、醫療相關

單位，提供生涯轉銜相關服務。 

四、建構統整性的特教支持系統 

（一）目標 

1. 結合學校建立統整性的特教  

支援系統。 

2. 連結大學特教中心建立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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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輔導機制。 

3. 連結社區、家長建立特教服

務志工團。 

（二）策略 

1-1.建立每位特教學生均有一

位個案管理教師。 

1-2.每校設置一位特教諮詢教

師，聯結治療師團隊，提供

學校老師個案協助。 

1-3.每三校結合成特教連網小

組，由資深輔導團員認輔。 

1-4.加強辦理各級教師及行政

人員特教知能之研習。 

1-5.結合合格專業團隊，視學生

狀況介入服務。 

2-1.聘請鑑輔會專家學者作總

連網組織之輔導人。 

3-1.整合社區、大學特殊教育資

源建立特教志工團。 

五、建立無障礙學習環境 

（一）目標 

1. 無障礙物理、心理及社會環

境之改善。 

2. 無障礙學習輔助系統之設

置。 

（二）策略 

1-1.訂定無障礙學習環境評鑑

項目，考核各校執行成效。 

     1-2.寬編經費改善校園無障礙

環境硬體設施。 

1-3.擬定推動校園接納關懷身

心障礙學生宣導之計畫。 

2-1.推廣各類學習輔具及輔助

教學軟體。 

2-2.購置視障、聽障、之障類

等溝通輔具、教學用電腦、

科技輔具、測驗評估工具等。 

2-3.提供各類生活暨教育輔具

諮詢評估。 

六、提升特教師資及其教學成效 

（一）目標 

1. 提升各校合格特殊老師比例

達 100％。 

2. 增進特教教師專業知能。 

3. 增進特教教師教學成效。 

（二）策略 

1-1.限制聘用具備特教相關系所

畢業之特教教師。 

2-1.規劃定期低、中、高階特教

教師培訓認證。 

2-2.獎勵特教教師採服務積點升

階制。 

3-1.獎勵製作優良之特教教材教

具、輔具。 

3-2.加強宣導依學生需求實施多

元化評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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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運用個別化教育計畫檢核指

標，落實績效考核。 

七、獨立專責的特教組織 

（一）目標 

1. 決策、規劃之諮詢會。 

2. 鑑定、安置之鑑輔會。 

3. 評處、申訴之申訴會。 

(以上各會成員均含各專業及家

長代表。) 

（二）策略 

1-1.特教行政法規、政策異動均

需送交特諮會審議。 

2-1.所有特教生鑑定安置均需

經鑑輔會審議。 

3-1 凡有特教權益申訴不能解

決，均需送申訴會評斷。 

八、與家長團體建立互信互動機制 

（一）目標 

1. 特殊教育弱勢家長支持體系

之建置。 

2. 家庭多元諮詢服務之提供。 

3. 社區資源的整合與運用。 

（二）策略 

1-1.跨單位聯繫，提供社工服務。 

1-2.增進家長參與特殊教育活動

之方案。 

2-1.提供特殊教育學生家長多元

諮詢管道，有效提升服務效

能。 

3-1.開發與整合特殊教育學生及

家庭運用之社區資源。 

九、提升特教預算，每年特教預算以

1%的幅度增加 

（一）目標 

1. 特教經費有效運用，發揮最     

大效益。 

2. 維持特教經費預算比例。 

（二）策略 

1-1.特教經費專款專用，發揮最

大教育績效。 

2-1.落實特殊教育編列經費之相

關規定，訂定特殊教育經費分配  

原則。 

參、特色 

    新竹市結合在地各項資源、行政

及相關單位，發展出獨有之地區

八大特色： 

一、 全國最高的特教生鑑出

率。 

二、 首創九年一貫特教專

區。 

三、 首創手語翻譯員服務聽

障生學習。 

四、 辦理多類型課後照顧專

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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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結合社政辦理學前特教

巡迴輔導班。 

六、 身障資優之雙重服務。 

七、 辦理特教親子育樂營。 

八、 定期舉辦美術比賽。 

 

肆、結語 

未來本市將根據身心障礙教育白

皮書為基礎，結合新竹市在地特色，

致力提升特殊教育學生之受教環境，

從家長觀點出發，我們提出六大承諾： 

一、發掘每一位可能的特教學生，依

專業的鑑定及早介入。 

二、每位特教學生均能獲得適性的安

置與良好師資的服務。 

三、每位特教生家長均能放心特教生

有公平的學習機會及良善的服

務。 

四、每位特教教師均能受專業訓練，

並發揮其專業服務特教學生。 

五、有安置特教學生之普通班級導師

均能獲得充分的協助與服務諮

詢。 

六、每校均有充足的合格特教教師服

務特教學生，且均可獲得統整性

專業團隊的支持協助。 

 

我們提出六大保證： 

一、特殊教育班級普及率 100％。 

二、每年都增加特教班級 2 班以上。 

三、首創設置高中特教巡迴班服務市

立高中特教學生。 

四、學前特教鑑定服務 100％。 

五、5 年內成立 14 班特教班級。 

六、提升特教預算，每年特教預算以

1%的幅度增加。 

 

最後，希望藉由各行政單位的相

互配合，並與專家學者、教師、家長

齊心努力，用愛與專業培植每一個需

要幫助的身心障礙學童，期使這群天

使能夠在最小限制的環境中，發展潛

能，成長茁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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